
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 

(第 16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108.12.28) 

(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109.06.13) 

(第 1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修改 112.03.18) 

 

1. 訓練計畫名稱：  

  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  

 

2. 宗旨與目標  

   2.1 訓練宗旨與目標：  

       2.1.1  訓練宗旨為培養具備消化系外科診療及處置能力之消化系外科 

             專科醫師。  

       2.1.2  訓練目標（核心能力項目）  

             2.1.2.1 熟習各種消化系外科相關疾病之診斷與治療。  

             2.1.2.2 熟習各種消化系外科相關疾病之手術技術及術前、手術 

                    後之處理。               

             2.1.2.3 熟習消化系外科相關檢查之操作技術及判讀。              

             2.1.2.4 具備消化系外科相關之臨床及基礎研究與論文發表能 

                    力，以培育消化系外科之臨床與研究與師資。  

2.1.2.5 具備全人醫療及以病人為中心的理念與態度。  

2.1.2.6 學習如何做跨科部整合，成為獨當一面之領導者。  

2.1.2.7 學習並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跨上國際舞台。  

2.2  訓練計畫執行架構：應具有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資格者擔任消化 

    系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主持人。           

 

3. 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條件：教學醫院需對醫學教育有深切的 

   認識與熱情，要能在訓練的過程中確保優越的教育品質以及優質的病患照   

   顧。教學醫院需要具備領導人才及資源，包括建立符合教育訓練所需要的 

   課程及學術活動必備的環境，並定時檢討及評估教育活動的成效。 

 

   3.1 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資格 

3.1.1 通過衛生福利部區域教學醫院以上評鑑合格，為招收消化系外 

     科受訓醫師訓練之必要條件。 

3.1.2.  設有消化系外科相關門診(備註一)，並設有消化系外科相關病房及 



       外科加護中心。 

       備註一：指 ”從事消化道(胃腸)及肝膽胰”        

       3.1.2.1  設有一般外科或消化系外科相關科別，主管應為專任主治醫 

               師。              

       3.1.2.2  必須有四位消化系外科專科訓練醫師且具備本學會專科醫師 

   證書滿六年，可訓練一名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每增加二位 

   消化系外科訓練醫師可增加一位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名額 

   沒有上限。 

       3.1.2.3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認定：每年送交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書 

   面自評表(附件一)，送交學會審核，必要時得實地評鑑。 

 

4. 專科醫師訓練政策： 

 4.1 督導：消化系外科專科訓練醫師的臨床作業應有教師督導，訓練計畫 

         主持人（ Program Director；以下稱主持人）有示範此政策及 

         與教師溝通以達完美教學的責任，並確保病患能夠獲得優質且 

         安全的醫療與照顧，所有督導作為都要有完善的紀錄。   

       4.2 工作及學習環境：主持人須負全責提供及維持良好的工作環境，使 

                           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能在合理的工作條件達到學 

                           習與訓練的目的。 

       4.3 責任分層及漸進：主持人與教師（主治醫師）有指導與督導的責任，  

                       並對整個醫療及訓練過程負全責。主持人與教師 

                       依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的年資及其已經具備的能 

                       力，給予適合其能力的手術或操作訓練，逐步提 

                       昇其臨床診療的能力。 

4.4 公平處理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之抱怨及申訴：設有申訴制，得以建 

    立申訴公平處理的機制及流程。在此精神下得由院級教育委員會或 

    消化系外科，定期開會及與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座談，處理、解決 

    問題。 

 

5. 師資資格及責任： 

主持人是對整個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訓練計畫的負責人，負責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

訓練計畫相關的行政及教育工作，教師則協助主持人共同完成整個訓練計畫的執行

與完善。包括：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遴選、教育、監督、商議、評估及升級等，並

對這些活動以及學術成果保持完整的紀錄。 



5.1 主持人 

5.1.1 資格：主持人為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訓練計畫的負責人，必須 

           對臨床教育以及行政有足夠的經驗。主持人需具備領導 

           才能，整合科內人力及資源，致力於專科醫師訓練，盡 

           責達成訓練目標。主持人需具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資格， 

           並在其專科領域內聲譽良好。原則上訓練計畫主持人盡 

           量不由訓練中心之部主任（行政主管）擔任，負責綜管 

           計畫相關事務，具備本學會專科醫師證書滿六年及具有 

           部定教職。 

      5.1.2 責任 

           5.1.2.1 主導及擬訂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訓練計畫的教育目標， 

                   以及定期的訓練成果評估。  

           5.1.2.2 負責規劃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之遴選作業。  

5.2 教師  

5.2.1 資格：消化系外科專科訓練醫師應具有六年以上專科年資者擔任 

           教師。 

5.2.2 責任  

            5.2.2.1 教師必需對訓練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付出足夠的時間， 

                   並展現對教學的濃厚興趣。教師應具備臨床教學的能力， 

                   支持訓練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的目標。  

            5.2.2.2 教師在臨床治療方面不但要有優良的醫術，並且在對病 

                   人的愛心及倫理方面也要力求完美，以作為消化系外科 

                   受訓醫師的身教。教師要遵守終身學習的原則，隨時更 

                   進步。  

 5.2.2.3 教師們需要參與科內定期的檢討會，檢討教學目標、執 

        行及教學效果。主持人應定期統計檢討教師教學貢獻、 

        出席率提供科主任作為考核參考。  

 

6. 訓練計畫、課程及執行方式  

   6.1 訓練項目：主持人及教師需準備教育目標的書面報告，所有教育項目 

                 應符合教育目標。 

        6.2 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包括完成訓練成為一位消化系外科專科 

            醫師所需的教育背景及項目。 

6.3 臨床訓練項目  



       6.3.1 臨床教育包括實際住院、門診及急診病人的直接診療照顧、臨床 

討論會及病歷寫作。  

 6.3.2 訓練學科要有足夠的病人及各種不同的病況以做充足的消化系 

外科受訓醫師臨床教學。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有延續及完整性的 

            病人照顧責任，此責任應隨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的年資而提昇。 

6.4 臨床訓練執行方式：訓練內容包含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 

   醫病溝通、醫學倫理、醫事法規、感染控制、實證醫學等。 

6.4.1 門住診訓練為訓練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有較多自行判斷診療之 

     能力與經驗。 

6.4.1.1 負責複診病人之診治，如有疑問，則商詢上級醫師協助 

       解決；但如病人須收容住院診治時，則必須商詢主治醫 

       師簽署。  

6.4.1.2 協助主治醫師指導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之教學住診 

       工作。  

6.4.1.3 對於判定不宜於門診診治之病人，應主動收容住院診治           

      或暫在急診室觀察；如病情仍有惡化時，應報請主治醫 

      師收容住院診治。  

6.4.2 會診訓練：在教師指導下進行各次專科會診以完成所需訓練。  

6.4.3 手術室工作：  

             6.4.3.1 在上級醫師指導下，得主刀或擔任第一助手施行消化系 

                   外科手術。  

             6.4.3.2 督導住院醫師、實習醫學生做好各種手術前之準備工 

                   作，資料之收集以及手術後之照顧。  

 

7. 學術活動：  

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的訓練需要在主持人及教師們建立及維持的濃厚學術環境下進

行。在此環境之下，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要勤於參加學術討論才能繼續進步，學習

新的知識，更進一步要學習評估研究結果，養成詢問的習慣，繼續提升臨床上的責

任。教師需要參加消化系外科專科訓練醫師訓練相關之學術活動。 

       7.1 學術活動：晨會、臨床個案討論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迴診；醫 

                    學雜誌討論會或研究討論會；相關之專題演講及特殊的醫 

                    學專業知識課程；學會活動；學術研究及論文發表。  

      7.1.1 參加科內學術活動，並且促進及鼓勵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學術 

           詢問討論的精神。給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有機會能把他們所學 



           習的知識以各種方式表達，包括：參與住院醫師及醫學生臨床 

           各項教學、演講、著作等，並養成表達的能力。 

7.1.2 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需有特定的時間參與學術及研究活動，包 

     括發展及申請研究基金，在醫學會發表研究結果，並在醫學雜 

     誌發表論文。訓練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了解研究原理、設計、 

     進行、分析及報告，並讓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了解及參與基礎 

     研究的機會。教師須協助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發展研究計畫， 

     指導分析研究結果。 

7.2 辦理並鼓勵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參與跨專科及跨領域之學術研討活 

    動，以提升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跨領域之專業技能，使能勝任臨床業務。 

 

8. 專科醫師訓練特定教學資源  

    8.1 臨床訓練環境：符合醫院評鑑中之外科部設置相關規範外，須有適當 

                             之會議室空間與教師及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之辦公空 

                      間，以利進行相關訓練活動。                  

8.1.1  一般外科或是消化系外科門診。 

8.1.2  外科加護病房。 

8.1.3  醫院內有消化系外科教科書可供學習，訂有消化系外科及腸胃 

      科之醫學雜誌各一種以上。 

建議下列參考設施（8.1.4，8.1.5）可酌量評鑑加分。 

8.1.4  設有內視鏡、教學系統可供學習。 

8.1.5  器官移植相關門診。  

8.2 教材及教學設備：須符合教學醫院之基準。  

 

9. 評估：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9.1 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評估  

       9.1.1  按時和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討論他們的評估結果，落實雙向回 

             饋機制，檢討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的回饋意見，進行持續的教 

             學改進，並能針對評估結果不理想之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進行 

             加強訓練。                            

9.1.2  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每年由一般外科或消化系外科主任召集 

      一般外科或消化系外科主治醫師或教師進行考核，消化系外科 

      受訓醫師的責任及年資升級以評估的結果來做決定。  

9.1.3  所有評估紀錄須要書面或電子記錄保存檔案以便將來台灣消化 



      系外科醫學會視察，並允許消化系外科專科訓練醫師審視自己 

      的評估結果。             

9.1.4  消化系外科受訓醫師訓練完成時，主持人及教師須有最後書面 

      的評估，並且判定他們的執業能力，證明他們有足夠的專業知 

      識，而且能獨立的執業。 

9.1.5  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為依據進行考核。 

9.1.6  評分人員：由一般外科或消化系外科指導老師進行考核，其考核資料

送教學室或科部辦公室登錄並存查備用。  

 

 

 

 

 

 

 

 

 

 

 

 

 

 

 

 

 

 



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113 年度預評 114 年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 

【醫院自評表】 

受評醫院名稱：                                          填表日期：       

填表人：              聯絡電話：             到期年度編號(本會填)： 

給分條件(總分 100 分，下列各項，符合該條件即可獲得該項分數) 分數 

醫

院 

自

評 

委

員 

自

評 

(ㄧ)外科手術之質與量：82 分 
 

   

分 

   

分 

1、ㄧ般外科及消化外科：72 分 
 

   

分 

   

分 

(1-1) 疝氣修補術--每年至少 36 例 

     (無:0;  1-6 例:1 分;  7-12 例:2 分;  13-24 例:4 分;  

       25-36 例:6 分; >36 例:7 分) 

7   

(1-2) 闌尾切除術--年至少 36 例 

    (無:0; 1-6 例:1 分; 7-12 例:2 分; 13-24 例:4 分;  

     25-36 例:6 分;>36 例:7 分) 

7   

(1-3) 膽囊切除術--每年至少 36 例 

     (無:0; 1-6 例:1 分; 7-12 例:2 分; 13-24 例:4 分;  

     25-36 例:6 分; >36 例:7 分 ) 

7   

(1-4) 總膽管手術(包含切除、取石，不包含 Whipple 手術）-- 

     每年至少 4 例             

     (無:0; 1 例:1 分; 2 例:2 分; 3-4 例:3 分; >4 例:4 分) 

     微創手術例數≥2 例加一分;微創手術例數≥4 例加二分 

6   

(1-5) 肝臟切除術--每年至少 10 例         

 (無:0; 1 例:1 分; 2-3 例:2 分; 4-6 例:3 分;7-9 例:4 分; ≥10 例:5 分) 

     微創手術例數≥5 例加一分;微創手術例數≥10 例加二分 

7   

(1-6) 胰臟手術(Whipple 手術、distal pancreatectomy 列入此項目

計算)--每年至少 4 例 

     (無:0; 1 例:1 分; 2 例:2 分; 3-4 例:3 分; >4 例:4 分) 

     微創手術例數≥2 例加一分;微創手術例數≥4 例加二分 

6   

(1-7) 胃惡性腫瘤手術--每年至少 10 例 

 (無:0; 1 例:1 分; 2-3 例:2 分; 4-6 例:3 分; 7-9 例:4 分; ≥10 例:5 分) 

     微創手術例數≥5 例加一分;微創手術例數≥10 例加二分 

7   



(1-8) 胃、十二指腸良性疾病手術 

(減重手術、潰瘍相關手術列入此項目計算) --每年至少 10 例 

(無:0; 1 例:1 分; 2-3 例:2 分; 4-6 例:3 分;7-9 例:4 分; ≥10 例:5 分) 

     微創手術例數≥5 例加一分;微創手術例數≥10 例加二分 

7   

(1-9) 脾臟切除術--每年至少 4 例                 

     (無:0; 1 例:1 分; 2 例:2 分; 3-4 例:3 分; >4 例:4 分) 

     微創手術例數≥2 例加一分;微創手術例數≥4 例加二分 

6   

(1-10) 小腸手術--每年至少 10 例 

(無:0; 1 例:1 分; 2-3 例:2 分; 4-6 例:4 分; 7-9 例:6 分; ≥10 例:7 分) 7   

(1-11) 腹部外傷開腹手術(前十項手術內容，和外傷相關案例， 

      可重複列入此項目計算)--每年至少 5 例          

(無:0; 1 例:1 分; 2 例:2 分; 3 例:3 分;4 例:4 分;≥5 例:5 分） 

5   

2、大腸直腸外科：10 分    

(2-1) 肛門手術--每年至少 24 例 

     (無:0;  1-12 例:1 分;  13-24 例:2 分;  >24 例:3 分) 
3   

(2-2) 大腸直腸癌手術--每年至少 10 例 

(無:0; 1 例:1 分; 2-3 例:2 分; 4-6 例:3 分; 7-9 例:4 分; ≥10 例:5 分) 

     微創手術例數≥5 例加一分;微創手術例數≥10 例加二分  

7   

(二)、品質管制措施：14 分    

1、有病理組織委員會 1   

2、有手術管理會議紀錄 1   

3、有手術病人死亡及合併症討論會議 （無:0; 每半年:1 分; 每

季:2 分; 每月:3 分;計算基準以實際討論消化系外科案例） 
3   

4、有外科病理討論會議  （無:0; 每半年:1 分; 每季:2 分; 每月:3

分;計算基準以實際討論消化系外科案例） 
3   

5、複雜性手術者，有住院病人術前術後討論  （無:0; 每半年:1

分; 每季:2 分; 每月:3 分;計算基準以實際討論消化系外科案例） 
3   

6、有消化內、外科病例聯合討論會  （無:0; 每半年:1 分; 每季:2

分; 每月:3 分;計算基準以實際討論消化系外科案例） 
3   

(三)、指定項目品質評估：4 分    

1、有消化外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書（無:0 分; 有:1 分） 1   

2、有消化外科住院醫師訓練成果評估紀錄（無:0 分; 有:1 分） 1   



3、投稿本學會所舉辦學術研討會論文報告（口頭報告或海報）

（無:0 分; 有:2 分） 
2   

委員簽名處： 

(1)                 (2)                      ，總分 
100.0   

本表需於每年元月 31 日前送交學會審核。 

必要條件： 1. 總分必須達 70 分（含）以上。 

           2. 第一大項（外科手術之質與量）任一子項不得有 0 分。 

次要條件： 1.1-1 (疝氣修補術)、1-2（闌尾切除術）、1-3（膽囊切除術） 

            三項全需 3 分 (含)以上。 

          2.1-4 (總膽管手術)、1-5(肝臟切除術)、1-6(胰臟手術) 

            二項以上（含二項）需 2 分(含)以上。                                  

          3.1-7 (胃惡性腫瘤手術)、1-8(胃、十二指腸良性疾病手術)、 

            1-10 (小腸手術)、2-2(大腸直腸癌手術)二項以上（含二項） 

            需 2 分(含)以上。 

          4.1-9(脾臟切除術)、1-11(腹部外傷開腹手術)至少一項 

            分數在 2 分(含)以上給分條件。 

及格條件： 必要條件＋次要條件二項(含)以上。 

 

訪視條件： 1. 達到必要條件，但次要條件符合一項者。 

           2. 經品質管理委員會開會審核後，委員決議需訪視者。 

 

不及格條件： 1.無法達到任一項必要條件。 

             2.雖達到必要條件，但全無符合次要條件。 

 


